
００００１６

深康佳

Ａ Ｂ９

００００２３

深天地

Ａ Ｂ１２

００００３４

深信泰丰

Ｂ２０

００００５５

方大集团

Ｂ１１

００００６１

农产品

Ｂ１２

０００４０３ Ｓ*ＳＴ

生化

Ｂ３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Ｂ１６

０００５３８

云南白药

Ｂ８

０００５６０

昆百大

Ａ Ｂ１２

０００５８７ ＳＴ

金叶

Ｂ１７

０００６００

建投能源

Ｂ１５

０００６０７ *ＳＴ

华控

Ｂ７

０００６１６

亿城股份

Ｂ７

０００６５５

金岭矿业

Ｂ５

０００６７０ Ｓ*ＳＴ

天发

Ｂ２０

０００６７７ ＳＴ

海龙

Ｂ１６

０００６９８

沈阳化工

Ｂ２

０００７０３

恒逸石化

Ｂ８

０００７１６

南方食品

Ｂ１１

０００７１８

苏宁环球

Ｂ３

０００７６１

本钢板材

Ｂ４

０００００７ ＳＴ

零七

Ｂ３

深市主板

０００７７８

新兴铸管

Ｂ１２

０００８０５ *ＳＴ

炎黄

Ｂ１１

０００８２１

京山轻机

Ｂ４

０００８２６

桑德环境

Ｂ２０

０００８６１

海印股份

Ｂ２０

０００８６３ *ＳＴ

商务

Ｂ２

０００８６８

安凯客车

Ｂ１６

０００９３１

中关村

Ｂ８

０００９３２

华菱钢铁

Ｂ１

０００９５０

建峰化工

Ｂ２

０００９５３ ＳＴ

河化

Ｂ４

０００９６６

长源电力

Ｂ１２

０００９７９

中弘股份

Ｂ１３

０００９８９

九芝堂

Ｂ９

００２０１４

永新股份

Ｂ４

００２０２０

京新药业

Ｂ１１

００２０５２

同洲电子

Ｂ１７

００２０９４

青岛金王

Ｂ２０

００２１２４

天邦股份

Ｂ１３

００２１５６

通富微电

Ｂ８

００２１７０

芭田股份

Ｂ２

００２００４

华邦制药

Ｂ４

深市中小板

００２１７３

山下湖

Ｂ１２

００２１８１

粤传媒

Ｂ１６

００２２００ *ＳＴ

大地

Ｂ４

００２２１４

大立科技

Ｂ１６

００２２２６

江南化工

Ｂ１３

００２２３５

安妮股份

Ｂ２

００２２３８

天威视讯

Ｂ１６

００２２５１

步步高

Ｂ４

００２２７２

川润股份

Ｂ２０

００２２８８

超华科技

Ｂ１６

００２３０６

湘鄂情

Ｂ１１

００２３０９

中利科技

Ｂ８

００２３１３

日海通讯

Ｂ１６

００２３１６

键桥通讯

Ｂ１９

００２３２２

理工监测

Ｂ１２

００２３２９

皇氏乳业

Ｂ１９

００２３４９

精华制药

Ｂ１６

００２３９４

联发股份

Ｂ９

００２４１７

三元达

Ｂ９

００２４１８

康盛股份

Ｂ１２

００２４２９

兆驰股份

Ｂ７

００２４６１

珠江啤酒

Ｂ３

００２４７８

常宝股份

Ｂ２

００２４８２

广田股份

Ｂ４

００２４９３

荣盛石化

Ｂ１９

００２４９５

佳隆股份

Ｂ８

００２５１７

泰亚股份

Ｂ８

００２５２０

日发数码

Ｂ９

００２５３８

司尔特

Ｂ１９

００２５４１

鸿路钢构

Ａ１８

００２５５０

千红制药

Ｂ１

００２５５１

尚荣医疗

Ｂ１３

００２５６７

唐人神

Ｂ７

００２５７２

索菲亚

Ｂ９

００２５９０

万安科技

Ｂ７

００２６０１

佰利联

Ｂ７

００２６３２

道明光学

Ｂ１３

００２６３９

雪人股份

Ｂ５

００２６４０

百圆裤业

Ｂ１５

００２６４７

宏磊股份

Ｂ１

２００７７１

杭汽轮

Ｂ Ｂ９

６０００６８

葛洲坝

Ｂ５

６０００９６

云天化

Ｂ１３

２０００５３

深基地

Ｂ Ｂ５

深市 B股

６０００１８

上港集团

Ｂ１２

沪市主板

６００１１６

三峡水利

Ｂ１９

６００１３２

重庆啤酒

Ｂ１５

６００１８４

光电股份

Ｂ１５

６００２９０

华仪电气

Ｂ３

６００３２５

华发股份

Ｂ５

６００３８１ ＳＴ

贤成

Ｂ５

６００３９２

太工天成

Ｂ４

６００４４６

金证股份

Ｂ８

６００５５６ *ＳＴ

北生

Ｂ１１

６００５６５

迪马股份

Ｂ１５

６００６５６ ＳＴ

博元

Ｂ３

６００７０６ ＳＴ

长信

Ｂ１９

６００７７７

新潮实业

Ｂ２０

６００７７９

水井坊

Ｂ３

６００７９７

浙大网新

Ｂ１３

６００８７９

航天电子

Ｂ９

６００８８５ ＳＴ

力阳

Ｂ７

６００９６３

岳阳林纸

Ｂ５

６０１０１１

宝泰隆

Ｂ２

６０１０５８

赛轮股份

Ｂ３

６０１０９８

中南传媒

Ｂ８

６０１１１３

华鼎锦纶

Ｂ５

６０１２９９

中国北车

Ｂ１６

６０１５５５

东吴证券

Ｂ５

６０１７００

风范股份

Ｂ２

６０１８０１

皖新传媒

Ｂ３

６０１８８０

大连港

Ｂ１５

６０１９５８

金钼股份

Ｂ９

６０１９８８

中国银行

Ｂ９

长信基金

Ｂ１１

大成策略回报

Ｂ１０

，

Ｂ１１

东方基金

Ｂ１

工银瑞信

Ｂ１５

国海富兰克林

Ａ１８

国联安

Ｂ１１

海富通强化回报

Ａ２０

华夏亚债中国债券

Ｂ１８

，

Ｂ１９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生命周期

Ａ１９

基金净值

Ｂ２

嘉实成长收益

Ｂ１４

，

Ｂ１５

金鹰基金

Ｂ１５

金元比联

Ｂ１５

景顺长城

Ｂ１１

融通基金

Ｂ２０

银河基金

Ｂ１５

博时转债增强债券

Ｂ６

，

Ｂ７

基金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

基金名称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

交易代码 ４０００１５

前端交易代码

后端交易代码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５０３９００００

基金托管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２０７３００００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３３６，０５３，４８２．８７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００６

注：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节假日收益补充公告

节假日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

日

基金名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

交易代码 ４００００５

前端交易代码

后端交易代码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５０３９００００

基金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２０１０００００

节假日期间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单位：人民币元） ３．７６９１

节假日期间最后一日的 ７日年化收益率 ４．６１５％

注：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７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以电子邮件、直接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在公司行政楼一楼会议室以现场

审议、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戚建萍女士召集并

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高管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草案）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４２２３

万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董事会对公司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中涉及上市之后的部分条款

进行修订（修订部分见附件），修订后的《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同意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大唐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

国民生银行杭州涌金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将和保荐机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上述

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本着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

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则、制度的规定，同

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３

，

７５２

，

０１０．００

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就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已作出如下说明和承诺：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

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并承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

高风险投资。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均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

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具体内容见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的有关说明，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１１

，

３６９．２４

万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均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关于用募集资金

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 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三、备查文件

１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４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独立意见；

５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保荐意见；

６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保荐意见；

７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５１９３

号《关于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附件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条款如下：

条款 未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万股，

于【】年【】月【】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０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２３

万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６８９１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

股【】万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６８９１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１６８９１

万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７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以直接送达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时在公司行政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审议、记

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傅龙兴先生召集并主

持，公司部分高管及证券事务代表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草案）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４２２３

万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根据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董事会对公司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中涉及上市之后的部分条

款进行修订（修订部分见附件），修订后的《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同意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大唐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

国民生银行杭州涌金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将和保荐机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上述

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本着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

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则、制度的规定，同

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３

，

７５２

，

０１０．００

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就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已作出如下说明和承诺：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

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并承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

高风险投资。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均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

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具体内容见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的有关说明，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１１

，

３６９．２４

万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均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关于用募集资金

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 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三、备查文件

１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３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独立意见；

４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保荐意见；

５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保荐意见；

６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５１９３

号《关于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附件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条款如下：

条款 未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万股，

于【】年【】月【】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０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２３

万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６８９１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

股【】万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６８９１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１６８９１

万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７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情况概述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２３

号文

核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３８９

号《关于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

知》审核同意，已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２３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４０

，

５４４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７

，

６９１

，

９９０．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０２

，

８５２

，

０１０．００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５４０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通过决

议，同意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诸暨大唐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民生银行杭州涌金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将上市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专户进行存放和管理，并和保荐机构中国民族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族证券”）及上述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账户分布情况

１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１２１１０２４０２９２４５２４０６７８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７

，

５３２．００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年产

３

万吨节能环保型特种漆包线项目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大唐支行开设专户， 账号为

１９－５３０６０１０４００１０６８２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６

，

３９８．００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年产

１５

万吨高性能铜及铜合金杆材项

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３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３３００１６５６３３５０５３０２０９９６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专户余额为

４

，

９８０．００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年产

５０００

吨热交换器用高效节能高翅片铜管

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４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３５７１６０４３４９９０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专

户余额为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５

、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杭州涌金支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０７１１０１４１６０００１３４８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专

户余额为

５

，

３７５．２０１０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条款

１

、公司和专户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２

、民族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并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专户开户银行应当配合

民族证券的调查和查询。民族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３

、公司授权民族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何继兵、冯春杰可以随时到专户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专户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民族证券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４

、专户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民族证券。专户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

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５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专户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

方式通知民族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６．

民族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民族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专户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专户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

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７

、专户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民族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民族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民族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８

、本协议自公司、专户开户银行、民族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民族证券督导期结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７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磊股份”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就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宏磊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４２２３

万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０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

准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２３

号）批准，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２．８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４０

，

５４４

，

０００．００

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０２

，

８５２

，

０１０．００

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５４０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３８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募投项目计划投资后超募资金

１１３

，

７５２

，

０１０．００

元。本次发行所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详见下表：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金额

（万元）

年产

１５

万吨高性能铜及铜合金杆材项目

１６

，

３９８．００ １６

，

３９８．００

年产

３

万吨节能环保型特种漆包线项目

１７

，

５３２．００ １７

，

５３２．００

年产

５

，

０００

吨热交换器用高效节能高翅片铜管建设项目

４

，

９８０．００ ４

，

９８０．００

合计

３８

，

９１０．００ ３８

，

９１０．００

二、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本着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

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则、制度的规定，公

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３

，

７５２

，

０１０．００

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补充的流动资金主要用于采购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按照目前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６．５６％

计

算，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３

，

７５２

，

０１０．００

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每年可为公司节省利息支出

７

，

４６２

，

１３１．８５

元。

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事项。

三、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本着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

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则、制度的规定，同

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３

，

７５２

，

０１０．００

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就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已作出如下说明和承诺：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

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并承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

四、公司监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本着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

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则、制度的规定，同

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３

，

７５２

，

０１０．００

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０２

，

８５２

，

０１０．００

元， 扣除募投项目计划投资

３８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超募资金

１１３

，

７５２

，

０１０．００

元。 董事会提议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３

，

７５２

，

０１０．００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

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则、

制度的规定，我们认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

需求，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不存在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六、公司保荐机构意见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族证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

经核查后认为：

１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

２

、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符合全体

股东的利益；

３

、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行为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宏磊股份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因此，民族证券同意宏磊股份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七、备查文件

１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４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７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磊股份”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现就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相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２３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４

，

２２３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２．８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４０

，

５４４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募集资金净

额为

５０２

，

８５２

，

０１０．００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５４０

号《验资报告》。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投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天健审

［

２０１１

］

５１９３

号《关于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确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自筹资金

１１

，

３６９．２４

万元。具体见下表：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金额

（万元）

自有资金已

投入金额

（万元）

拟置换

金额

（万元）

年产

１５

万吨高性能铜及铜合金杆材项目

１６

，

３９８．００ １６

，

３９８．００ ９

，

６５２．０７ ９

，

６５２．０７

年产

３

万吨节能环保型特种漆包线项目

１７

，

５３２．００ １７

，

５３２．００ １

，

７１７．１７ １

，

７１７．１７

年产

５

，

０００

吨热交换器用高效节能高翅

片铜管建设项目

４

，

９８０．００ ４

，

９８０．００

——— ———

合计

３８

，

９１０．００ ３８

，

９１０．００ １１

，

３６９．２４ １１

，

３６９．２４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的有关说明：“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暂以自

有资金或负债方式筹集资金，先行投入。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公司决定用募集资

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１１

，

３６９．２４

万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的有关说明，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１１

，

３６９．２４

万元。

四、公司监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的有关说明，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１１

，

３６９．２４

万元。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５１９３

号《关于浙江宏磊铜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

１１

，

３６９．２４

万元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的有关

说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１１

，

３６９．２４

万元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六、公司会计师鉴证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投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天

健审［

２０１１

］

５１９３

号《关于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确认：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自筹资金

１１

，

３６９．２４

万元。

七、公司保荐机构意见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

构，经核查后认为：

１

、宏磊股份本次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后出具了鉴

证报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

亦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

、宏磊股份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宏磊股份实施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八、备查文件

１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独立意见；

４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保荐意见；

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５１９３

号《关于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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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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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01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设立民营综合医院（预案）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已向常州市卫生局（以下简称

"

市卫生局

"

）申请设置民营综合医院项目。

2012

年

1

月

6

日，市卫

生局对该项目进行了公示，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设立民营医院的基本情况

公司向市卫生局申请设置民营综合医院，拟在公司老厂区（常州市武青北路

66

号）以自有（筹）或超

募资金出资设立常州千红医院，医院预计总投资

8000

万元。公司老厂区土地与房屋系公司所有。

民营综合医院的基本情况详见市卫生局官方网站公示内容为准，网址：

http://czws.gov.cn/

。

二、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若被批准及投资完成后，将进一步拓展公司在医药产业的发展领域，延伸公司产业链，调整

公司产业结构，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三、其他事项：

1

、公司将在公示日期结束且获得市卫生局《设置医疗机构批准证书》后及时公告批准情况；

2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

设立民营综合医院的批准权限在董事会对外投资的审批权限内，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还

需根据上述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批准程序及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相关意见。

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审议情况及后续设立进展情况，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风险提示

该项目尚处于公示阶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932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2012-1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相关政府补贴批文。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1

年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通知》（湘财建指

[2011]328

号），公司

子公司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收到湖南省财政厅拨付的

2011

年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1200

万

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该项补助资金将计入递延收益。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1

年湖南省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引导资金第一批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企指

[2011]169

号），公司收到湖南省

财政厅为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拨付的节能、环境综合治理技术研究及应用补助资金

2000

万元。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1

年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专项引导

资金第二批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企指

[2011]155

号），公司子公司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

湖南省财政厅拨付的冶金综合自动化技术研究及应用补助资金

3000

万元。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技术开发和综合环保治理补助资金的通知》

（湘财企指

[2011]165

号），湖南省财政厅向公司子公司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拨付补助资金

5.1

亿元，

其中，技术开发补贴

1.5

亿元，综合环保治理补贴

3.6

亿元。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和衡阳华菱钢

管有限公司技术开发和综合环保治理补助资金的通知》（湘财企指

[2011]164

号），湖南省财政厅向公司拨付

补助资金

2.96

亿元（其中技术开发补助

0.96

亿元，综合环保治理补助

2

亿元），向公司子公司湖南华菱湘

潭钢铁有限公司拨付综合环保治理补助资金

1.6

亿元，向公司子公司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拨付综合环保

治理补助资金

1.4

亿元。

根据上述政府批文，本公司合计获得政府补贴

11.68

亿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到

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除第一项政府补贴外，其余政府补贴资金将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公司

2011

年度损益。

受宏观经济及钢铁行业的经营环境影响，预计公司

2011

年度主营业务亏损，上述政府补贴将对公司

2011

年度净利润产生较大影响。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上述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最终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6

日


